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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祥青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

  近年来，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呈集中高发态

势，其审理与执行工作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关系

百姓福祉与社会稳定。人民法院职系其中，理当

责无旁贷。

  就案件审理而言，由于涉案被告人数较多，

层级、亲疏关系较为复杂，且大多数时间跨度较

长，被告人之间发生相互推诿，或亲属间包揽罪

责等现象概属寻常。如何准确认定此类案件事

实，掌握证据“概括印证”的基本特点应属必要。

即重在查明有无犯罪行为事实的存在，不必苛求

全部过程、细节都有清晰、完整的证据予以印证；

即使部分细节模糊或缺失，亦可留待量刑时予以

斟酌、考量。如果一律秉持“精确印证”的证据标

准，则可能因执尺过严反而失之于精准打击。此

乃其一。其二，审理中进一步查明赃款赃物去向

实属重要。法律的权威在于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追赃挽损是审理此类案件

中不可须臾怠慢、耽搁的职责。唯有侦查、审理中

用心查证、先行甄别，才能有效预防、妥处各种改

头换面的“善意取得”类抗辩、托词，扫清执行、兑

现群众权益中的重重阻碍。

  就受损群众来说，虽然知晓受骗上当的概况，

仍急切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既有意目睹罪犯依

法受到惩处，更期待受侵害的财产及时得以挽回。

对于身处焦虑中的群众，及时进行耐心细致的沟

通、疏导，无疑是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职守，也

是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金钥匙。

  在此，我们做了四点有益尝试：即立案时引

导受损群众分别建立微信群，以利畅通无阻地相

互沟通。随即组织推选诉讼代表人，及时搭建深

入沟通、交流的工作平台。庭审时最大限度地安

排旁听，方便群众完整、准确地了解案情真相。平

时定时定点接待信访群众，以便有针对性地释疑

解惑、解开心结。从实际效果看，充分沟通有利于

化解纷争，经常交流有助于增进信任。

  就追赃挽损情况来看，尽管投资人的大部分

钱款均化为乌有，但就职责使命来说，人民法院

仍应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追赃挽损措施，切实践

行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其中三点做法，在此值

得提及：

  一是建立每月例会制度，推进疑难复杂问题

的及时妥善解决。通常讲，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

在于强化责任与担当。实施例

会制度，就能集思广益，做到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二是注重协调各方，努力达成

最佳解决方案。例如，携手地方党委、政

府，维稳解纷资源更多、力度更大；联络社

会中介组织，实施网络拍卖受众面更大、溢价率

更高；委托社会专门机构代为清收清偿，力量更

强大，业务更专业，也更具社会公信力等。

  三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规范高效地推进发

赃工作。针对数以万计的投资受损人和数以亿计

的发赃钱款，上海市一中院自主研发了首款《涉

众型刑事被害人信息核对及发赃平台》软件，供

被害人足不出户、线上核对银行账号、发赃金额

等个人专属信息，并兼具异议提出、及时反馈等

功能，从而大大提升工作质效，增进了受损群众

的获得感。

  如何具体实施发赃，我们遵循四条原则：

  一是公开、公平发赃原则，即将发赃信息全

部公开，保证受偿比例一致，接受社会监督与

质疑。

  二是最大限度发放原则，即以追回变现的财

产为限，以确认受损金额的多数被害人利益为考

量，按照最高比例进行发放。不求全体无疑一起

发放，但求最大范围地及时兑现群众权益。

  三是充分保障质疑者权利原则，即对于发赃

金额等提出质疑者，允许其充分举证、维护自身

权益。操作先行发赃时，必须预留充足资金以供

后续发赃。

  四是分类指明解纷路径原则，即对于暂时未

能纳入发赃范围的群众，必须分类说明需要解决

的问题，并逐一指示行进路径。

  目前，上海市一中院已经针对数万群众发放

数亿资金，过去需要数月甚至经年才能达成的目

标，如今仅在数日之内鸣金收兵。见到受损群众

纷纷寄来的感谢信，真的心潮起伏：我们只是做

了职责本分，百姓遭遇大部分财产损失，略微取

得就懂得立即感恩，其淳朴厚道令吾辈汗颜；必

须向百姓学习致敬！

  (文章节选自“一名中院院长的年度履职

心得”)

□ 胡建淼

  2006年开始试行公务卡至今已有十几年，我

使用公务卡也已有十几年，现在我越来越对公务

卡的作用和意义产生怀疑。

  据说公务卡制度是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

行一并推行的。公务卡设有单位公务卡与个人公

务卡。当年我被通知强制办理公务卡时，记得到

现场服务的银行人员喋喋不休地向我解释了公

务卡的诸多好处：使用公务卡可以避免公务消费

时先用自己的经费去垫付；使用公务卡可以透

支；使用公务卡可以先使用后报销；使用公务卡

不用自己去还款，单位会还回去；使用公务卡方

便报销；公务卡不收年费等等。当时压根儿没有

听明白，但在“公务报销必须使用公务卡”的强制

性规定下，手头已有多张信用卡的我，又多了一

张信用卡（公务卡）。

  在使用了十几年以后，我才猛然醒悟，或许单

位公务卡有那么一点意义（使用额度大），公务卡

的使用丝毫没有带给我便利，相反，带来更多的是

不便。当年现场服务的银行人员介绍的好处，几乎

都不存在：所谓使用公务卡可以避免公务消费时

先用自己的经费去垫付。其实公务卡就是信用卡，

个人公务卡就是个人信用卡，卡里根本就没有公

款，仅仅是一种事先透支而已。使用公务卡事先预

支和使用个人信用卡事先预支根本没有区别；所

谓使用公务卡可以透支，个人信用卡不是也可以

透支吗？而且个人在商业信用卡上的透支额度远

大于公务卡上的透支额度；所谓使用公务卡可以

先使用后报销，我们公务项目的报销，历来都是先

支出后报销的。公务支出没有发生，何来事后的报

销。无非事先的支出，原来是可以用个人信用卡或

个人现金的，现在被禁止而已；所谓使用公务卡不

用自己去还款，单位会还回去，这也是误导。公务

卡透支后的还款和个人信用卡上的还款是一样

的，到了每月的还款期（大多是每月的12日，各卡

要求不同），单位的公款还迟迟没有报销冲回，我

们都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还上欠款，否则被银行列

入失信人“黑名单”；所谓使用公务卡方便报销，这

又错了。使用公务卡后，不仅原来要求的手续和报

销凭证一件也没有减少，反尔多了一张公务卡的

刷卡凭证。如果通过网络平台订票没有公务卡的

刷卡凭证，还需到银行打印明细单并且必须由银

行盖章；所谓公务卡不收年费，如果某一家银行明

智一点，免年费本来就是它推销信用卡的促销手

段而已。

  如果公务卡不能给我们的报销带来便利，但

能有助于增强对公款使用的监督，我们也就认了。

但是，这一目的我同样感受不到。因为预防是否公

款私用，恰恰不在是否通过公务卡支付的问题（事

实上既可以用公务卡支付私人消费，只要事后个

人承担就行；也可能用私人信用卡或私人现金支

付公共消费，只要能够到单位报销就行），而在于

事后的报销审查环节。只要你真正用于公共消费

的，事先用什么卡垫支，有何关系呢？欧洲许多国

家的公共项目报销，凭一张电脑凭证就足矣。

  记得当年办理公务卡时，各银行倾巢而动，服

务上门，抢占信用卡市场，大有一拼。我忽然感觉

到：办理和使用公务卡，最大的获益者是银行而不

是公务消费者，也不是公款使用单位。

“公务卡”到底有什么作用

关于加强
涉众型刑事案件审理
与财产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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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人的善恶

□ 郭辉

  一些学科如各种伟大的文学、戏剧（悲剧）皆

由卑劣的人性生发，以致成为经典。法学、政治

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多数原理，也是以阴

暗的人性作为前提预设，以此为基础，构建特定

的制度。

  在生活中，人的群居性决定了绝对意义上的

“坏人”是很少的。所谓无恶不作、十恶不赦、心如

蛇蝎之人，或者所谓恶行滔天、罪恶累累、恶贯满

盈之人，从进化的角度，注定不能长久生存，其存

活率特别是后代的延续性是很小的。

  书是现实的返照。对于真正的坏人（小人）而

言，任何规则都是无用的。这就决定了书中的“坏

人”一般良知尚存，这种良知注定他们是“君子”。

“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方式便是制定各种规则，诸

多社会规则如法律、道德、宗教、习俗、各种组织

章程构成社会调整机制，共同维系着社会的运

转。以“好人”作为前提预设的理论，实则是夸大

了上述的“良知”。

  此外，好人未必始终都好，因为“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好人生存几率同样很小，大多数情

况下，好坏往往都在一念间，且善行常常取决于

多种因素，比如教养、受教育程度、是否陌生环

境、监督机制等。而单纯看某一因素与善恶之间

实则并无正相关，比如白领犯罪、高级官员犯罪、

高智商犯罪等的出现，往往对多数人的常识构成

挑战。同样，由“好人”出发，会难以解释，为何法

律在制约坏人和解决纠纷方面不能有效发挥作

用，进而，人类的大量历史教训从反面印证了，好

人在生活中常常善于算计、投机取巧以至于成为

坏人，在政治上一旦掌权便倾向于变坏的事实。

  对善良之人而言，制定法律的意义似乎不

大，因为法律无论如何规定，他们都会遵守。那

么，法律是针对邪恶之人而设吗？就像《提摩太前

书》所言，“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

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

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

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

立的。”

  其实，正如前述，对于真正邪恶之人而言，制

定法律的意义似乎也不大，因为法律无论如何规

定，他们都会违反，而对于其中不怕死的坏人，

“奈何以死惧之”？

  对于善良之人而言，法律存在的意义不是惩

罚，而是保护。一方面，善良之人在守法，另一方

面，邪恶之人在违法。这意味着，善良之人守法的

同时，获得的是法律施于他们的保护。

  这种推论的前提是，法律本身亦为善良。否

则，善良之人遵守邪恶之法，往往造就“平庸之

恶”，最终导致引火烧身，以致受恶法碾压，成为

恶法的牺牲品。此时，所谓违法的邪恶者，实则为

善良者，因为善良地违反恶法，所起作用乃是推

动“历史的进程”，比如曾经的非暴力不合作或公

民不服从运动。该行为表面上受到恶法制裁，实

质上则是随违法者和违法行为的增加，恶法以受

到修改或废止而作终。

  此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法治的界

定便凸显于眼前，“人们认为政府要是不由最好

的公民负责而由较贫穷的阶级做主，那就不会导

致法治；相反地，如果既是贤良为政，那就不会乱

法。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

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

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

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就服从良法

而言，还得分为两类：或乐于服从最好而又可能

订立的法律，或宁愿服从绝对良好的法律。”

  法律的善恶标准随时空而变幻不定，如何消

除不同标准之间的分歧而求同存异，自近代以

来，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难题。两次世界大

战以及各种颜色“恐怖”，促使地球上不同单元的

群体在七十多年前集结在一起为维续文明而成

为利益共同体，并产生了《世界人权宣言》和《联

合国宪章》，两份文件围绕着人权的各种界定，成

为衡量法律善恶的最为重要也是争议最少的

标准。

  历史步入新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

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

和构建，为法律善恶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内容。

世说新语

  《小康》2021年第4期封面文章《2021：战略与预测》中写道：岁

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2021年悄然而至。回首2020年，挑战与

喜悦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书写了荡气回肠的抗疫史诗。全面小康，是中国人千年来

的梦想。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中国历经8年，在减贫的规模与速度上都创造了人类减贫

历史上的奇迹。一系列普惠性社保降费措施密集落地，各类企业得

以“轻装上阵”；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按下

了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加速键”；稳企扩岗、参军入

伍、就业指导、心理疏导、分秒在线促就业……最难就业季，也是最

暖就业季。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更是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年。这一

年，高质量发展依然是我们最鲜明的时代主题。这一年，世界经济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

风险不容忽视。这一年，新生活新奋斗有了新的起点。

  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2021年是

崭新的一年，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年。站在2021年新起跑线上，愿凛

冬散尽，万事顺遂！

2021年新生活新奋斗有了新的起点

  《新周刊》第581期封面文章《重新发现南方》中写道：伴随着九

连真人、五条人乐队的陆续走红，南方及其附着的意象和符号也随

之出圈。如果说达达乐队的《南方》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的南方意

象，相较而言，九连真人、五条人乐队则代表着“南方以南”——— 前者

使用的客家话、后者使用的海丰话，给大多数人带来了理解障碍，也

让他们显得异质而神秘。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重庆市奉节县之

于山西人韩三明已经是南方，而韩三明的女儿打工的地方——— 广东

省东莞市，则是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更远的“南方的南方”。所以

有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更南的地方，那是每个人心中的一

块柔软之地，承载着情怀、回忆、想象。

  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有着丰富所指的文化概

念。在电影和流行音乐领域，“南方新浪潮”及其呈现的“南方美学”，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五条人乐队为例，他们之所以成为“南

方新浪潮”的一分子，可以回溯到千禧年前后：那个年代的小镇青年

离开家乡，来到发展日新月异的南方大城市，接受了多元文化的熏

陶，完成了自我教育和成长，最终破茧而出，形成独特的风格。南方

于他们而言，代表着一种进步、一种先锋、一种现代性。

  当年，南方给予他们养分；如今，南方成为他们的底色，为他们

赋予更日常、更灵动、更具生活气息的特质。

南方是有着丰富所指的文化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第1124期封面文章《年里美味》中写道：武汉人春

节的年夜饭很有特色，讲究传统——— 冬至一过就要制作腊肉、腊鱼了。

猪肉和草鱼先用盐和花椒抹遍周身，在缸子里腌制一周，再在通风处

晾晒一周，年夜饭的餐桌上就有了一道洪山菜薹炒腊肉，和一道豆豉

蒸腊鱼。大年三十这一天，全家人要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早早地会聚在

家族中年纪最长的老人家里，一起帮着洗菜、择菜、做饭。作家林语堂

说过：“如果说中国人非常重视某种东西，那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习，

而是食物。”在所有的饮食形式中，要属年夜饭所代表的含义最深。

  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传统的社会，农耕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对

节气的尊重。有了节气，便知道何时播种、施肥和收获。春是一年的开

始，亦是一年劳作的开端。祖先设置“春节”这个节日，很关键的意图

就是要把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知道家族集体的重要性和相互合作

的重要性。因此，春节中的年夜饭就是围绕这个氛围来安排的，它的

背后透露出四句潜台词：一是“阖家欢乐”，二是“年年有余”，三是“儿

孙满堂”，四是“喜庆有余”。

  年夜饭的餐桌，从北到南、由西到东都会有一些食材上的共同

点，就是有鱼、有酒、有鸡、有肉，当然也会有很多差异。即便是在条件

艰苦的年代，年夜饭也要显示出地位的特别。

（赵珊珊 供稿）

无论何时年夜饭都显出地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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